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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实践】船东作为实际承运人在无单放货案件中的法律责任探讨  

作者：理赔二部 吴奕润、黎迈 

 

摘要 

无单放货一直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领域讨论不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在 2009

年出台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 年修正）专门就相关问题作出规定，协会也已经发过关于无单放货问题的若干风

险提示。本文结合我国法律规定及既往案件判决，旨在就一类特殊的“无单放货”问题，

即船东只作为实际承运人时是否需要承担所谓的无单放货责任问题进行讨论分析，以供

会员处理类似问题时参考借鉴。 

一、 问题提出 

船东与期租人签订了一份期租合同，其中约定由船长或期租人的代理代表期租人签

发以期租人为承运人的提单。而在货物运抵目的港时，期租人指示船长将货物交给未持

有正本提单的一方。放货后，正本提单持有人主张作为承运人的期租人与船东共同实施

无单放货，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此时作为实际承运人的船东是否需要对依期租人指示的

无单放货行为向提单持有人承担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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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裁判观点 

1. 支持实际承运人需承担无单放货责任的观点 

虽然在最高院再审判决中改判，但在富春航业有限公司等与辽宁鞍钢集团国际经济

贸易公司海上货物运输无单放贷纠纷案中的一二审中，两审判决曾均要求作为实际承运

人的富春行业公司承担无单放货责任。 

该案案情如下：1995 年 2月 20日，鞍钢公司与千金一签订了买卖合同，鞍钢公司

供给千金一热轧卷板 5000 吨，每吨 295 美元，信用证结算。富春公司所属的“盛扬”

轮在莫帕提公司期租期间，按照莫帕提公司与千金一的航次租船合同的要求，于 1995 年

7月 8日在大连港受载了上述合同项下的货物。1995 年 7月 9日，货物装船。同日，承

运人莫帕提公司的代理大连外代在鞍钢公司出具保函的情况下签发了日期为 1995 年 6

月 30 日的一式三份正本提单交给了鞍钢公司。该提单载明：托运人为鞍钢公司，收货

人根据雅加达 BUMI DAYA 私人银行 SAID 支行指示，装货港为大连，卸货港为雅加达，

货物重量 5155.520 吨。在“盛扬”轮在大连港装货的同时，莫帕提公司于 1995年 7月

8日凭千金一出具的保函签发了一份提单给千金一。该提单上的签发地为大连。千金一

出具的保函抬头为：致“盛扬”轮船东/代理/承运人/船长。保函称：考虑到贵方在我方

未出示第一套装港提单的情况下，签发给我方或按我方指示给有权拥有人等第二套提

单……。7月 21日，“盛扬”轮抵雅加达港，货物卸船后，收货人向莫帕提公司出具了

银行保函，按照莫帕提公司的指令，凭着银行保函和 7月 8日莫帕提公司签发给千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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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单副本，“盛扬”轮将该批货物交给了收货人，事后收回了 7 月 8 日的正本提单。

该提单经过银行流转，并经指示人的背书。鞍钢公司在取得大连外代代表承运人莫帕提

公司签发的清洁提单后，通过通知行中国银行鞍山分行向开证行转交包括正本提单、商

业发票等在内的全套单证予以结汇，商业发票载明鞍钢公司货物总价值 1520878.40 美

元。上述单据于 7月 18日转到开证行，因信用证出现不符点，开证行将全套单证退回，

鞍钢公司于 8月 20日收到了退回的提单和发票。 

一审二审法院判决主要内容如下：1）承运人莫帕提公司签发提单并将货物交给富

春公司所属的“盛扬”轮承运时起，富春公司便具有了法定的实际承运人的法律地位。

提单依法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是所载货物的物权凭证，是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

货物的单证。在托运人持有提单的情况下，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应

依提单的规定确定。根据法律规定，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是承运人的法定责任，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 61条的规定，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也

是实际承运人的责任。2）在期租的情况下，《海商法》第 136 条虽赋予期租人就船舶

的营运向船长发出指示的权利，但本案承运人以期租人的名义向船长发出的不凭正本提

单放货的指示，不仅超出了期租人的合法权利，而且也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承运人、实际

承运人凭正本提单交货的强制性义务。故而，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了这种情况下实际

承运人需承担无单放货责任的观点。 

2. 反对实际承运人需承担无单放货责任的观点 

在上述案件的最高法院再审判决中，最高法院就这一问题作出与一二审不同的判决，

其指出：本案鞍钢公司据以起诉的提单是“盛扬”轮的期租人莫帕提公司的代理人大连

外代所签发，提单亦是莫帕提公司的提单，提单上明确显示承运人为莫柏提公司。因此

依照海商法的规定，富春公司作为承运船舶“盛扬”轮的船东，其与承运人莫帕提公司

之间订有期租合同，并实际履行运输，应为本航次海上货物运输的实际承运人。鞍钢公

司凭此提单诉富春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其诉权存在。但本案所涉货物运输中，

除前述提单外，承运人莫帕提公司还签发给航次租船合同的租船人千金一一份提单。货

物抵达目的港后，提货人向莫帕提公司出具银行担保，按照莫帕提公司的指令，凭银行

担保和莫帕提公司签发给千金一的提单副本，船方将该货物交给了提货人，并在事后收

回了莫帕提公司签发给千金一的提单正本。根据现有证据显示，装货港和卸货港的代理

人均为承运人莫柏提公司委托，而根据定期租船合同的约定，有关船舶营运的事宜，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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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应听从期租人的指挥。故鞍钢公司主张富春公司参与无单放货的依据不充分。因此，

原审认定船东富春公司对本案无单放货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另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泰苏米公司与三翔海运株式会社、

优胜油轮公司、南龙化学有限公司、珠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上海中泽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因海上货物运输引起的无单放货纠纷案中，一审上海海事法院与二审上海市高

院均否定了实际承运人需承担无单放货责任的这一观点。两审法院认为，优胜公司负责

涉案运输是履行其与泰苏米公司之间定期租船合同的行为；其雇佣的船长按照泰苏米公

司的指示放货亦属于履行合同义务范畴，是有合同依据的正当行为。这与法律所要追究

的实际承运人因自身过错造成货物损害或者承运人未有指示却无正本提单放货的责任

情形不同。优胜公司根据与泰苏米公司的定期租船合同凭指示放货，其行为并不存在过

错，其没有义务审查承运人是否收回正本提单，故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三、笔者观点 

笔者同样支持实际承运人在签订期租合同，由期租人签发期租人提单的情况下无需

承担无单放货责任的观点。 

《海商法》第 42条明确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的两类承运人进行区分：“承运人”

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故而也经常被称

为契约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是指接受承运人委托，从事货物运输或者部分运输的

人，包括接受转委托从事此项运输的其他人。在这一区分下，实际承运人本身并不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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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下的当事人。同时《海商法》关于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这一义务的

来源也有很明确的规定。第 71 条规定：“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

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

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

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可以很清晰地从这一条文看出，凭正本提单交付货

物是来自提单上承运人对这一行为的保证，而非法定责任。因为提单作为运输合同的证

明，只有签订提单的契约托运人才是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受自己做出的保

证的约束，需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而不属于这一运输合同当事人的实际承运人，本人

未作出这一保证，自然不用为其他民事主体的行为负责，故无需承担运输合同下的义务。 

最高院（2016）最高法民申 530号裁定书里也指出，在定期租船合同下船长签发提

单而又未载明承运人名称，一般应将定期租船的期租人识别为承运人。该案中，二审法

院和最高院均认定定期租船的期租人为承运人而船东不是承运人。 

另外，在湖北省高院（2018）鄂民终 925 号判决书中法院也指出，提单由载货船舶

船长签发的，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据此，负有签发提单义务的主体是承运人，船长签

发提单，系代表承运人而非代表船舶所有人，船长签发提单不等同于船舶所有人签发提

单。在该案中，法院综合分析了《海商法》第 72条提单签发的规定和《海商法》第 42

条对承运人定义的规定后，认定船东不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承运人，对于原告要求

船东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即便正本提单持有人以侵权为由向实际承运人主张损失，此时实际承运人按照其签

署的租约的要求进行放货，除非能证明其未收到租家指示即进行放货、与租家收货人恶

意串通等，实际承运人不应当就无单放货产生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 

当然以上的讨论，仅在实际承运人并未签发提单时。如果是由船东签发提单，即便

是在期租之下，期租人要求船东不要凭正本提单交货，船东作为提单上的承运人，仍负

有按自己签发的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四、风险提示 

1. 签发提单时注意承运人识别问题，单纯的使用租家抬头的提单并不意味着租家

为提单约定的承运人。在定期租船合同下未载明承运人名称而由船长签发提单的情况

下，曾有判例指出期租合同下，出租人只负责船舶安全航行而不负责签订运输合同，

故应当将期租人识别为承运人[1]。但我们注意到在一些裁判文书中提到：“As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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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master... 作为船东，代表船长签发提单”[2]或“租家

作为船长的代理签发提单”[3]等签发提单的情况，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船东提单。建议

船东尽量在提单正面清楚标注承运人为租家，签字栏写明代表租家签发提单，如由租

家代表签发提单，则船东在授权时应当明确写明是代表租家签发提单。只有明确提单

签发人不是船东的情况下，这类主张船东作为实际承运人的抗辩才有适用空间。 

2. 船东在放货环节应尽量谨慎，建议船东仔细确认交货对象与提单记载是否相

符，如遇到收货对象与提单记载对象不符时，向租家确认，获得租家明确指示、取得

无单放货保函后再放货。有条件的，最好在租家收回正本提单之后再放货。船东在放

货环节尽量谨慎。 

3. 我国法律下就这一个问题并无明确规定，相关判决也仅仅是进行个案判断，不

同案子也有不同的情况。现行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认为实际承运人需承担责任的判决。

而无单放货问题往往案额较大，索赔人多会选择通过扣船、诉讼的方式给船东以压

力。船东在进行此类放货操作时一定要注意这些潜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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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会员参考，如需具体建议请联系协会相关人员。 


